
臺東縣達仁鄉公所約用人員甄選簡章 

一、甄選類別：達仁鄉公所 大竹溪護溪巡視管理人員一名。 

二、錄取名額：正取 1名，另一甄試成績擇優備取 1名。 

三、工作內容： 

 (一) 大竹溪中上游流域(土坂村行政區域內河段)巡視、禁止水產動植物之採捕或處理。 

 (二) 清理沿岸與漂流垃圾，以提升整體河岸整潔，維持溪流生態環境穩定。 

 (三)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四、工作地點：臺東縣達仁鄉公所與其他指派之工作地點。 

五、待遇：按月計酬，每月薪資 28,590 元起並提供勞、健保(需自付勞、健保自付金額)。 

六、僱用期間：自 114年 11月 1日起至 114年 12月 30日止，為期 2個月。 

七、資格條件： 

(一)國民中學或初級中等學校畢業者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足以勝任者。  

(二)性別不拘，凡未具雙重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 

(三)具備汽車或機車駕照。 

八、報名應繳下列文件：（以 A4紙張影印） 

(一)報名表一份。（請自本所網站最新消息公告下載，應貼相片，請務必詳細填寫，並親自簽名）。 

(二)相片一張（黏貼在報名表）。 

(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四)最高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五)役畢或免兵役證明文件（附影印本，女性免附）。 

(六)切結書。 

(七)其他相關有利評選證明文件影本各一份。 

九、報名日期及截止時間： 

  自公告之日起至 114年 10月 30日(星期四)上午 9時前。 

十、報名方式： 

    親自或委託報名(郵寄者採郵戳為憑)，於上班時間向本所總務（臺東縣達仁鄉安朔村復興路 9

鄰 14號）辦理報名手續，簡章及報名表請至本所網頁（http://www.ttdaren.gov.tw/）人事徵才

自行下載，或至本所服務台、本鄉各村辦公處領取，若有相關疑問請洽電：089-702249#160，總

務謝先生。 

十一、甄選方式： 

  (一)初審(資格審查)：資格條件符合者，通知參加面試。 

(二)面試：資格審查合格者參加面試(電話通知)。 

(三)面試日期：114 年 10月 30日(星期四) 上午 11 時整起至甄選完畢，參加人員應於上午 10時

30 分前至本所服務台辦理報到，並攜帶證明文件正本供現場核驗，當場發還。 

(四)經錄取者，由本所通知當事人，依規定辦理僱用手續，資格不合或未獲錄取者不另行通知。應

徵資料若需返還，請檢附回郵信封並貼妥足額郵票。 

十二、其他 ： 

(一)本次甄選人員資格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及勞基法相關規定

辦理。 

(二)所繳證件如有不實，除取消甄選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自行負責。 

(三)錄取人員如因個人因素，欲離職者，應於一個月前告知本所。 

(四)面試當日如遇颱風等不可抗力之情事，經臺東縣政府宣佈放假時，則面試日期將予以順延，並

於本所網站公布，請各應考人自行上網查閱。 

(五)錄取人員經通知未依期限報到者以棄權論。 

(六)正式上班後由本所按規定訂立契約，如有違反契約規定者，即予解僱。 

(七)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據相關規定辦理。 


